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华泰保兴
尊享三个月定开基金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公告

        根据《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1号）、《保险公司资金运用
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联交易》（保监发〔2014〕44号）
等相关规定，现将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华
泰保兴尊享三个月定开基金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
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26年1月30日，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保险集团公司”）申购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保兴基金”）发行的华泰保兴尊享三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
泰保兴尊享三个月定开基金”）2000万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泰保兴尊享三个月定开基金为债券型基金，投资范
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央行票据、
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地方政府债、中期票据、短期
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
）、可交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债券回购、同
业存单、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等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
产，但可持有因可转换债券转股或可交换债券换股所形成
的股票（包括因持有该股票所派发的权证）以及投资分离
交易可转债而产生的权证。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和权证
等资产，本基金将在其可交易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卖出。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但在
每次开放期前 10 个工作日、开放期内及开放期结束后 10 个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四）保险机构控制或施加重大影
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华泰保兴基金为华泰保险集团公司控
股子公司

（二）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日的期间内，本基金投资不受上述比例限制。在开放
期内，本基金持有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低于5%；在封闭期内，本基金
不受上述5%的限制。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
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
合（全价）指数收益率。

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华泰保兴
尊享三个月定开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产品价格进行交易
，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二）定价依据

        根据《基金合同》，申购与赎回为“未知价”原则，即
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准进行计算。华泰保兴尊享三个月定开基金公开披露基金费
率，本次申购手续费为1000元。参考市场同期同类产品，申
购手续费和基金管理费率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生效时间

        2026-02-02

（二）交易价格

        根据《基金合同》，基金管理费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0.4%年费率每日计提。

（三）交易结算方式

        本次申购手续费从申购金额中扣除。基金管理费从基金
资产中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四）协议生效条件、履行期限

        《基金合同》自华泰保兴基金于2026年2月2日进行申购
确认生效。

        不定期。



 

 

 

 

 

 
 

 

 

（五）其他信息

        无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为资金运用类一般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属于华
泰保险集团公司授权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决策的范围，华
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完成内部审批流程。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
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
，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
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门反映。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02月03日


